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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一、依據 

臺北市商業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執行「臺北市商業數位轉型輔導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推廣商圈行動支付普及，依「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

動支付補助作業要點」訂定「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目的 

為推動本府「臺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2.0」行動方案及

推廣無現金支付政策，並協助本市商圈店家於後疫情時代踏出數位轉型的第一步，

以達到無現金智慧城市之目標，將協助目標商圈店家導入行動支付服務，提升本

市行動支付普及率，公私協力共同打造本市安全、零接觸且便利之消費環境。 

三、本計畫用詞定義 

(一) 行動支付： 

指消費者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透過密碼或生物特徵等身分驗證、掃碼及

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field communication, NFC）感應或結合物聯網相關先

進應用等驗證及傳輸技術，於實體商店結帳付款，取得商品或使用服務之實

質交易支付方式。 

(二)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指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並依「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

業要點」第五點規定，經本處審查合格並公告之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1. 依法設立之本國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且為金融機

構或營業項目包含「電子支付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2. 最近3年內無執行各級政府機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3. 未因執行各級政府機關採購案受停權處分，或雖受停權處分而期間已屆

滿者。 

4. 最近3年內未曾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5. 最近3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之相關法律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確定之情事。 

6. 非屬陸資來臺投資事業。 

(三) 目標商圈店家： 

指實體營業地址位於本處公告目標商圈內，已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完成

登記，且經本處盤點尚未使用行動支付之營利事業。超商、超市、量販店、

無店面零售業、歌廳、舞場、視聽及歌唱業、特殊娛樂業、遊戲場、夜店及

三溫暖浴室行業，不適用本計畫規定。 

四、補助內容 

(一) 補助對象為與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簽訂契約之目標商圈店家，每店家以補助1

次為限。 

(二) 補助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2年6月15日止，由店家自行申請或其選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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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合作業者協助店家代為申請。 

(三) 請領補助期間，每店家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6,000元，補助期間以核定

日之次月1日起至6個月以內為限。 

(四) 補助申請流程係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與店家完成簽約、安裝導入與相關技

術服務諮詢與配套教育訓練等作業後，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協助店家向本

處代為申請該補助金額。 

(五) 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或有其他政策變更等情事時，本處得逕予停止受理補助

款之申請並公告之。 

貳、店家申請及經費核撥 

一、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店家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申請書（如附件1），自行或由其選定之支

付平台合作業者上傳申請系統，並將資料郵寄提供紙本，申請資料以系統時間為

憑，逾時不予受理。 

 

二、經費核撥 

補助經費每月應辦理請款作業，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代簽約店家提出補助金

額之申請，各期請款經本處審核同意後，撥付款項且依所撥付年度開立同等金額

之扣繳憑單予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一) 第1期款為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完成與目標商圈店家簽訂契約，支付平台合作

業者核可店家帳號後，提供契約書影本、申請書（如附件1）、紙本發票正

本或電子發票電子檔、切結書（如附件2）、請款領據（如附件3）及申請補

助總表（如附件4）等文件辦理請款。 

(二) 第2至6期款分別為該期月份之次月1日起20個日曆天內，提供紙本發票正本

或電子發票電子檔、切結書（如附件2）、請款領據（如附件3）及申請補助

總表（如附件4）等文件辦理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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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申請審查及經費核撥作業流程 說明 

申

請

及

資

格

審

查

作

業 

 1. 店家或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代其線上申請 (附件1)，由

執行單位進行資格審查。 

2. 符合本計畫規範者，由本處

公告核定補助店家名單；資

格不符者，駁回其申請；其

得補正者，通知於5個工作天

內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經

費 

核

撥

作

業 

 1. 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與目標商

圈店家完成資格核定與簽約等

作業，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上

傳契約書影本、店家同意支付

平台合作業者代為請款切結書

(附件2)，申請補助款。 

2. 資料審核通過後，檢附支付平

台合作業者對目標商圈店家之

發票、請款領據(附件3)及申請

補助總表(附件4)，辦理第1期

撥款及核銷。 

3.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執行完成並

檢附前述2.表單，分別申請第2

至6期補助款。 

參、注意事項 

一、支付平台合作業者須開立與補助金額同等金額之扣繳憑單予簽約之目標商圈店

家。 

二、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目標商圈店家須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執行單位實地抽查後

台使用流量紀錄（system log）或其他查核方式。 

三、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目標商圈店家須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執行單位相關績效追

蹤及調查研究。 

四、臺北市商業處得視實際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調整本計畫內容。 

第1期撥款 

 

文件審核 

目標商圈店家 

名單公告 

第2至6期 

撥款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上傳核

撥文件資料申請補助款 

 

支付平台業者已函文檢附

資料申請補助款 

資格審查 

文件審核 

文件缺漏 

補件通知 

核准 

核駁 

核准 

店家或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代店家於公告申請期間

內，依本計畫進行申請 

核

駁 
不核准 

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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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申請書 

目標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申請書 

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稅籍登記地址  

營業地址 □同登記地址 

所在商圈  

代表(負責)人 姓名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首次導入行動 
支付平台 

支付

業者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本案服 
務人員 

 聯絡電話  

聲明事項 

一、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已充分告知「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

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所規範之相關權利義務。 

二、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已與目標商圈店家完成簽約，爰同意由其向臺北市

商業處代辦補助款申請，無須將該款項撥付本店家。 

三、本市店家為稅籍登記於臺北市（以下簡本市）之公司、商業或登記於

本市之外國公司，且實體營業地址設立於臺北市之公告目標商圈。 

四、本店家僅受本要點補助1次，每家店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6,000

元。 

五、本店家同意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出可佐證其與本業者契約關係仍繼

續存續，及行動支付交易仍持續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予臺北市商業

處，並同意臺北市商業處得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六、本店家聲明所有申請資料屬實，並同意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其執行單

位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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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店家同意臺北市商業處使用個人資料、行動支付交易資料。 

二、本店家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

任；如因此致臺北市政府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店家

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三、本店家已充分知悉上述聲明事項，如有不實經發現者，臺北市商業處

或執行單位得不受理申請、追回已撥付之款項、將服務方案下架，並

將其自公告名單中移除。另本店家願承擔衍生的相關法律責任，絕無

異議。 

 

公司名稱： 

代表(負責)人：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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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切結書 

 

目標商圈店家同意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代請款切結書 

茲證明本店家參與臺北市商業處之「臺北市商業數位轉型輔導計

畫-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計畫」，透過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公司名

稱)：               

             導入行動支付工具，為期至多6個月之交易手續費補助

及每店家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6,000元，同意由該支付平台合作

業者代為提交請款文件，以利申請補助款款項。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店家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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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請款領據 

請款領據 

茲收到本公司代目標商圈店家請領「臺北市商業數位轉型輔導計

畫-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計畫」之補助款： 

一、第     次請領，共計     家目標商圈店家。 

二、總計新臺幣   千   百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立據人（公司名稱）：（支付業者）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匯款帳戶：(請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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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申請補助總表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申請補助金額總表—     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目標商圈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筆數 
交易金額 

(新臺幣：元) 

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發票日期 

(月/日) 
發票號碼 備註 

         

         

         

         

         

         

合計         

填表人：(簽章) 主辦會計：（簽章）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